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壹、計畫源起 

 一、依據： 

1、本院有興建辦公廳舍需要依規定申請撥用，並於民國 98 年 11 月 12

日層奉行政院院授財產接字第 09830012880 號函核准撥用。 

  2、本院興建法院辦公廳室評估報告，業奉 臺灣高等法院民國 109 年 5

月 25 日，院彥總建字第 10900003061 號函轉司法院民國 109 年 5 月

14 日院台廳司三字第 1090014584 號函核定辦理。 

3、本院興建法院辦公廳室新興房屋建築計劃，業奉 臺灣高等法院民國

110 年 10 月 18 日院彥總建字第 1100005797 號函轉司法院 110 年 10

月 8 日秘台處二字第 1100028913 號函核定辦理。 

 二、建築基地周邊環境概述： 

 1、預計興建地點在本院臺中司法大廈（第一辦公大樓）及臺中簡易庭大

樓（第二辦公大樓）後側，面臨臺中市政府府後街地下收費停車場，

停車場之地面為臺中市居仁國民中學運動場，運動場後側為面臨臺

中市三民路之臺中市政府地政局、西區戶政事務所，臺中市政府中

山地政事務所等合署辦公大樓。 

本院臺中司法大廈及臺中簡易庭大樓緊鄰著臺中市臺中女子高級

中等學校、居仁國中、光明國中、大同國民小學，為一文化教育、

司法區域。興建調查保護、家事調解、非訟中心、民事執行處等科

室聯合辦公大樓，對本地區未來的環境，構成一塊更完整的文化、

教育、司法區域，對於未來文化、教育、司法業務之環境發展將更

顯有利。 

2、坐落位置及面積： 

計畫興建於臺中市西區三民段 5 小段 6 地號土地。基地為坐南朝

北，南臨林森路 24 巷道路並緊鄰臺中司法大廈及臺中簡易庭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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樓，西側為本院宿舍區及首長宿舍，東側為法官職務宿舍區及康

樂街道路，北面為居仁國民中學外操場，原做為本院甲種職務宿

舍、乙種職務宿舍及眷舍混雜使用，而其上大部分建物業已騰空拆

除完畢，而土地暫時做為員工停車場使用，基地東西長約 230 公尺，

南北寛約 106 公尺，基地平坦完整，地形方正。該處基地面積為

7,194 m
2
，扣除道路退縮地及已使用的兩處職務宿舍所使用的建築

面積、容積，可建築面積為 2,717.8 m
2
，容積樓地板面積為 7,676.8

平方公尺，為有效充分利用基地，本院辦公廳室興建於此，總樓地

板面積估算為 12,762 m
2
（地上 6 層、地下 3 層建築物）。 

 3、交通狀況： 

   興建辦公廳室用地，位於臺中市中心區，距離臺中火車站及長、短

客運車站，步行距離約為 10～15 分鐘，交通運輸甚為便利。司法大

廈前之自由路，亦有 2 線途經臺中火車站之市內公車路線，班車密

集，且附近有 3、4 處免費或收費停車場，除有市區公車可供搭乘外，

對於自行開車前往或搭乘大眾運輸交通工具民眾之交通問題，應無

不方便之處。 

4、與他司法機關業務連繫： 

   臺灣臺中高等行政法院、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合署司法大廈，設

於本院相距只有 10～15 分步程之五權南路與復興路口，前開二個司

法機關，與本興建地點甚為接近，如有民眾看錯地點，也不致於影

響其洽辦公務之時間。 

興建地點前方為本院現在院宇臺中司法大廈，為臺灣高等檢察署臺

中檢察分署、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合署辦公大樓，臺灣臺中地方檢

察署亦已於臺中司法大廈右側建有地下 2 層、地上 6 層之第二辦公

大樓。司法院及法務部所屬機關之辦公大樓均近在緊鄰，對於民眾

接洽公務、當事人開庭及處理相關之遞狀、繳納費用等事務甚為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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利，且鄰近臺灣高等檢察署臺中檢察分署及臺中地方檢察署計劃擴

遷建之辦公廳舍之三民段 7 小段地號土地，業務洽辦甚為便利。 

三、建築空間問題檢討： 

1、預估樓層、總樓地板面積： 

預計建築規模為鋼骨構造，地上 6 層、地下 3 層建物，每層約 1,270 

m
2
，建築樓地板面積共約 11,430 m

2
，考量地下室之停車數量、動線

規劃及原有宿舍停車位（原設置於空地上）整體規劃設置擬規劃為地

下三層並採整體開挖方式興建，地下室 1～3 層預估各需增列 35％之

建築樓地板面積 1,332 m
2
。 

依行政院主計總處「中央政府總預算編製作業手冊（110 年版）」規

定，共同性費用編列基準表規定造價及本案預計興建之建築規模、用

途及構造類概編建築費。 

2、最大允建之建蔽率、容積率及建築物樓地板面積： 

臺中市西區三民段 5 小段 6、6-1、6-2、6-4、6-6、6-7 等 6 筆地號

（基地面積：7,194 m
2
)，依變更臺中市都市計劃（舊有市區及一至

五期市地重劃地區）細部計劃【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（配合都市計

劃法臺中市施行自治條例制定）】專案通盤檢討案中，規定本案基地

住宅區之建蔽率不得大於百分之 60，容積率不得大於百分之 220。所

以扣除已使用職務宿舍空間之合法建築物【（79）中工建使字第 1482

使用執照、（79）中工建使字第 1483 使用執照、（87）中工建使字

第 0723 使用執照、（91）中工建使字第 0345 使用執照】容積樓地板

面積 5,653 m
2
，仍有允建樓地板面積 6,059 m

2
*220％ -5,653 

m
2
=7,676.8 m

2
，再加地下室 1～3 層預計免計容積停車空間 5,143 m

2
：

7,676.8 m
2
+5,143 m

2
=12,819.8 m

2
。 

3、設計規劃之理念及落實便民禮民服務政策： 

辦公廳室之法定建蔽率為百分之 60，為發揮建築規劃、設計技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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服務之精神，避免限縮規畫、設計技術服務廠商之創意，由技術服

務廠商自行規劃、設計，於競圖評選時說明其規劃、設計創意所在，

以符合最有利標評選之精神。 

興建大樓興建完成後，將調查保護室、家事調解及民事執行、非訟、

提存等科室設置於大樓內為原則，以利民眾洽公，落實便民禮民政

策。 

貳、實施策略及方法 

 一、主要工作項目： 

1、依「政府採購法」規定之工程採購進行模式，非工程專責機關目前

工程採購發包實施策略約有下列兩種方式： 

(1)由廠商各別分工方式： 

①專案管理廠商②規劃設計監造廠商③施工廠商 

(2)統包加專案管理方式： 

①專案管理廠商（含監造）②統包廠商（含規劃、設計、施工） 

上開兩種實施策略各有其優缺點，統包方式在國外已行之多年，然國

內之統包工程發包方式為「政府採購法」施行後方有明確之法條明文

及實施辦法，故統包工程模式為近幾年在國內方開始發展之發包模式，

雖目前已有部分政府機關工程採購採用統包方式進行發包，然考量國

內大部分廠商對統包工程之履約能力仍屬成長階段，故本院係規畫以

由廠商各別分工方式為實施策略。 

2、採廠商各別分工方式為實施策略之主要工作項目： 

(1)辦理評選專案管理技術服務廠商：（準用最有利標） 

(2)辦理評選規劃、設計、監造技術服務廠商：（準用最有利標） 

(3)辦理建築工程採購：（採用最低標或最有利標） 

 (4)辦理水電、電器、空調、電梯及其他必須性採購：（採用最低標或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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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最有利標） 

(5)其它主辦機關應辦理事項：(如下列(三)、分期（年）實施策略(四)、  

   實施步驟（方法）與分工) 

 二、是否委託專案管理(或代辦採購)： 

本院因專業人力不足，參考其他司法院所屬機關等新興房屋建築計畫

作 法 ， 將 徴 詢 內 政 部 營 建 署 、 交 通 部 國 道 新 建 工 程 

局等公務機關，可否代為辦理本院工程興建及管理業務，如無法獲得

同意，則將採委託專案管理方式，辦理評選專案管理技術服務廠商辦

理本項計劃。 

 三、分期（年）實施策略： 

本計畫之首要目標在於興建擴充辦公廳室加強軟硬體設施，提供民眾

服務為要務，其執行策略如下： 

1、 本院無工程專業人員，將洽商他機關協助或辦理評選專案管理技術

服務廠商協助辦理各項工程作業事宜，提供全方位觀點與構想，務

使本計畫充分符合需求。  

2、 計畫所需期程 依本計畫前述主要工作項目，本計畫總執行時程前 

置作業預計於 民國 111 年起，至工程興建驗收完畢約民國 116 

年止，共需時 6 年。 

 四、實施步驟（方法）與分工 

  1、 執行方法 本興建計畫之工程規模甚鉅，土地取得計畫與新興房屋 

建築計畫之編擬與法令規章釐清及陳送主管機關審定等，均屬專       

      案技術領域範疇，非具專門知識難竟其功，其籌建可行性研擬，計      

      畫財務成本分析、經濟效益評估、採購方式合理分配、招標審標監      

      造(履約管理)、驗收、控管與協調機制等作業事項，均攸關工程進  

      度順利與否之重要關鍵因素，故亟需仰賴專業技術服務團隊編擬與  

      審定，期得良好工程品質並達到縮短工期之效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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參、興建成本概估 

 一、所需資源說明： 

1、本院無工程專業人員，將洽商他機關協助或辦理評選專案管理技術服

務廠商協助辦理各項工程作業事宜。 

2、政府採購法第 12 條規定：「機關辦理查核金額以上採購之開標、比

價、議價、決標及驗收時，應請上級機關派員監辦。」 

3、其他應陳報上級機關核定事項。 

 二、經費來源及計算基準： 

1、經費來源： 

依「中央政府總預算編制作業手冊」逐年辦理編列預算。 

2、計算基準： 

 

預算項目 概算數        編列說明 

房 
 
屋 
 
建 
 
築 

建築費 431,625,000 

依「中央政府總預算編製作業手冊（110年版）」

所列「共同性費用編列基準表」之建築設備中

一般房屋建築-鋼骨構造辦公大樓1~12層之項

目基準單價編列。 

智慧綠建築標章 12,949,000 

依「中央政府總預算編製作業手冊（110年版）」

所列「共同性費用編列基準表」說明：智慧建

築(合格級)標章按左列基準增加 2％範圍內編

列，其他級別另行評估；綠建築(合格級)標章

按左列基準增加 1％範圍內編列。 

建築資訊建模
(BIM) 2,417,000 

參酌「司法院所屬機關遷建華山司法園區新興

房屋建築計畫」(108.7.30 司法院准予備查) 

BIM 建置費用設計階段及施工階段以建築工

程費 0.7﹪(設計階段 0.25﹪、施工階段 0.45﹪)

並檢討設計及施工運用同一作業軟體及作業

費用係數調整以 8 折編列。 

空調設備 24,337,000 

將本案大樓地下層規畫為空調系統。因各廠牌

設備效能不同，此項概估以冷房能力估算暫以

每 13 平方公尺樓地板面積需求 1 噸冷房能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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估算。 

周邊及附屬工程
費 11,614,000 

含車步道工程、公告欄、及停車場等費用。興

建需求總樓地板面積 7,619 ㎡，如欲興建 6 層

計，其概估建物基地面積約為 7,619/6=1,270

㎡。非建物基地面積為：基地面積(6,059 ㎡

-917.6 ㎡(原有建築物建築面積)-1,270 ㎡)(新

建建築面積)= 3,871.4 ㎡ 

地下室擋土柱、
安全開挖水平支
撐工程 

15,887,000 

參考本案基地原有職務宿舍工程案例，建議結

構體採用筏式基礎並以地下室擋土柱配合安

全開挖水平支撐工程做為擋土工程。 

地質鑽探試驗費 330,000 

依建築技術規則設計-建築構造篇第 65 條第 2

項第 1 款規定：「基地面積每六百平方公尺或

建築物基礎所涵蓋面積每三百平方公尺者，應

設一調查點。」，建築物基礎所涵蓋面積約為

1,714.5 ㎡，以每三百平方公尺者，應設一調

查點，預計鑽探 6 孔。 

測量、地下水補
注地質敏感區安
全評估費 

300,000 

測量以本案基地面積 6,059 ㎡計算基地測繪作

業費。 

本案基地位於台中市西區。地質法公告為地下

水補注地質敏感區。依地質敏感區基地地質調

查及地質安全評估作業準則規定製作地下水

補注地質敏感區之調查及評估。 

小  計 499,459,000  

規劃設計監造費 27,879,000 
依「機關委託技術服務廠商評選及計費辦法」

規定計算。 

公共藝術品設置費 4,988,000 

依「文化藝術獎助條例」第 9 條第一項規定，

公有建築物應設置公共藝術，其價值不得少於

該建築物造價 1％。 

工程管理費 2,794,000 

依「中央政府各機關工程管理費支用要點」第

4、6 點規定，以工程管理費編列標準表 70％

計算。 

專案管理費 16,465,000 

按「機關委託技術服務廠商評選及計費辦法」

之工程專案管理技術服務（不含監造）建造費

用百分比計算。 

小  計 52,126,000  

其他設備費 145,430,000 

依司法院 110 年 10 月 8 日秘台處二字第

1100028913 號函暫定其他設備費以 1 億 4,543

萬元計，並遵循合用、節約、適價、不追求高



 

- 9 - 

級品、不浪費及優先選購環保標章產品等機關

我管理原則衡酌辦理相關採購作業。 

總計 697,015,000  

 

 

肆、預期效益分析說明 

 一、 擴充及調整辦公廳室空間提昇工作效率 

預計本計畫興建辦公廳室大樓完成後，必能解決本院辦公廳室擁擠、

法庭不足不敷使用之苦，並且因改善辦公環境及當事人、民眾使用空

間，裁判品質提昇外，對當事人、民眾之訴訟、洽公亦有所助益。 

二、 加強軟硬體設施及提昇服務品質  

新建辦公廳室建築係配合使用經驗及司法服務政策規劃興建，其軟 

硬體設施皆有大幅加強改善，除了使民眾易於使用之外，亦可使服務 

效率提高，對於司法服務形象有良好的加分效果。  

三、 促進大臺中都會區區域發展  

本院擬興建辦公廳室坐落於臺中市西區內，臺中司法大廈緊臨著臺中

市立臺中女子高級中等學校、居仁國中、光明國中、大同國民小學，

為一文化教育、司法區域。興建調查保護、家事調解、提存、非訟、

民事執行處等科室聯合辦公大樓，對本地區未來的環境，構成一塊更

完整的文化、教育、司法區域，對於未來文化、教育、司法業務之環

境發展將更顯有利。因此俟本新建辦公廳室完成後，塑造出前瞻性綠

能節能的優質司法園區，配合臺中市都市計畫之觀點，拆除老舊職務

宿舍重新賦予舊院區定位，不僅對於臺中市整體都市發展更為正面，

辦公區的使用機能及交通動線亦能更為順暢舒適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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伍、結語 

    對於國家司法改革及形象均產生正面影響。將本院少年調查保護、家

事服務調解、提存、非訟、民事執行處等科室聯合辦公大樓興建於本

院臺中司法大廈及臺中簡易庭大樓後側，可以構成一個完整的司法辦

公大樓區，對本院各庭、處、室、科間業務之聯繫將甚為方便，並且

便利民眾、當事人之洽公，使辦公環境、更為親民友善，以落實司法

為民，達到提供民眾便利、舒適的洽公環境，體現優質司法服務品質，

進而提升國家競爭力。 

 

 

 


